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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字〔2021〕3 号 

 

 

关于印发《后勤集团荣誉表彰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 

 

各中心、各单位： 

为健全后勤集团荣誉表彰体系，规范荣誉表彰工作，进一步发

挥荣誉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实后勤实际，制订《后勤集团荣誉表彰

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后勤集团荣誉表彰管理办法（试行） 

 

 

后勤集团  

2021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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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后勤集团荣誉表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后勤集团员工荣誉表彰体系，充分发挥荣誉表

彰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规范后勤集团各荣誉奖励的设立、评选、表

彰等活动，参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职工荣誉表彰体系管理实施

办法（试行）》（校字〔2020〕12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后勤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荣誉指，校外荣誉、学校以及后勤集团设

立的荣誉。 

第三条 荣誉表彰应坚持严格标准，程序规范；骨干优先，倾

斜一线；突出导向，强化激励的原则。 

第二章  荣誉类别 

第四条 校外荣誉。主要指工信部、后勤行业协会、各行业社

会主管部门等设立的，针对专项工作或技能比赛，授予后勤相关中

心个人及团队的荣誉，根据一事一议的原则，经集团党政联席会认

定后，纳入奖励范围。 

第五条 学校荣誉。以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第六条 后勤集团荣誉。后勤集团设立集团行政工作、党务工

作、安全与质量工作、宣传工作、工会工作等方面的荣誉。 

(一)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授予在后勤集团建设和发展工作中

获得突出成绩、取得重大突破的团队和个人。 

(二) 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授予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较为显著的党支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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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三) 安全与质量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授予在安全生产、质量

管理工作中成效显著或进步明显，有示范效应的团队和个人。 

(四)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授予在宣传工作中弘扬主

旋律，传递正能量，推动后勤文化建设，宣传效果好、学校及社会

舆论好的团队和个人。 

(五) 优秀工会干部/工会工作积极分子。授予热爱工会工作，

坚持服务员工，积极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乐于奉献，表现突出的个

人。 

第七条 根据上级专项工作的要求，可设专项奖，经集团党政

联席会认定后，纳入表彰范围。 

第三章  评选程序 

第八条 校外荣誉、学校荣誉，按照主办单位的评选要求组织

实施，候选团队和个人由各中心、部门提名申报，原则上由综合办

牵头，集团党政联席会评审并确定推荐人选，综合办报送学校或校

外相关单位。 

第九条 后勤荣誉评选程序。 

由综合办、质监办、后勤工会制定相关后勤荣誉的评审细则并

组织实施，候选团队和个人由各中心、部门提名申报，集团党政联

席会或集团党委会评审并确定结果。 

第十条 公示。拟获后勤荣誉人选一般需在集团范围公示 5 个

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予以明确。 

第十一条 表彰。校外荣誉、学校荣誉的表彰按照主办单位的要

求进行，后勤荣誉的表彰一般安排在后勤相关会议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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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荣誉奖励 

第十二条 荣誉奖励的范围指获得荣誉的事业编员工、非事业编

员工。 

第十三条 校外荣誉、学校荣誉的奖励由主办单位颁发，若主办

单位未颁发物质奖励的，由集团党政联席会审议是否发放及发放标

准。 

第十四条 后勤荣誉由集团党政联席会或集团党委会确定奖励

标准，可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发放；发放实物的，购置金额不能超过

货币奖励标准。 

第十五条 同一荣誉原则上不重复奖励。 

第十六条 未经集团党政联席会或集团党委会审议的荣誉，不在

本奖励范围。 

第五章  荣誉管理 

第十七条 根据学校关于荣誉管理的相关规定，各类校级荣誉结

果将作为学校干部推荐、提拔任用、职级晋升、职称评定、推荐申

请校外各类荣誉等重要参考。 

第十八条 各类后勤荣誉作为后勤岗位聘任、自聘干部推荐、提

拔任用、推荐申请学校和校外各类荣誉等重要参考。 

第六章  荣誉监督 

第十九条 拟向校外或学校推荐的荣誉人选按主办单位的要求

执行。 

第二十条 对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在取得荣誉后被发现有违纪

违法行为、造成负面影响的，经核实后按程序予以撤销，并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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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通报。同时，视情节严重程度，按照集团或学校相关规定予

以处理或处分。 

第二十一条 后勤荣誉的设置和撤销，由集团党政联席会或集

团党委会研究确定。 

第七章  宣传和引导 

第二十二条 各类荣誉获得者应当发扬成绩、保持荣誉，再接

再厉，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 

第二十三条 后勤集团和各中心要加强各类先进典型事迹的宣

传，充分发挥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营造集团争优创先、积极进取

的良好氛围。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综合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后勤荣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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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荣誉清单 

 
序号 荣誉全称 奖励对象 评审方式 评审频次 评审数量 牵头单位 

1  先进单位 团队 汇报、会评 每年一次 2 个 综合办 

2  先进班组 团队 会评 每年一次 6 个 综合办 

3  先进个人 个人 会评 每年一次 单位总人数的 2% 综合办 

4  表扬 个人 会评 每年一次 单位总人数的 3% 综合办 

5  先进党支部 团队 会评 两年一次 不超过 3个 综合办 

6  优秀共产党员 个人 会评 两年一次 正式党员人数的 15% 综合办 

7  安全与质量工作先进单位 团队 会评 每年一次 1-2 个 质监办 

8  安全与质量工作先进个人 个人 会评 每年一次 
单位总人数的 1%，不足

100 人的单位 1个 
质监办 

9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团队 会评 根据具体情况 2-3 个 综合办 

10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个人 会评 根据具体情况 各单位 1-2 个 综合办 

11  优秀工会干部 个人 会评 
参照校工会评选

时间 
根据具体情况 后勤工会 

12  工会工作积极分子 个人 会评 
参照校工会评选

时间 
非事业编制员工数的 2% 后勤工会 

 


